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释义

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

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

发行人 指 深圳市人民政府

市发改委 指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市财政局 指 深圳市财政局

区财政局 指 深圳市宝安区财政局

区住建局 指 深圳市宝安区住房和建设局

新安街道办 指 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办事处

西乡街道办 指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办事处

福永街道办 指 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办事处

本期债券 指
2025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（六十一期）—深圳市宝安

区 2025 年老旧小区改造项目

《实施方案》 指
《2025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（六十一期）—深圳市宝

安区 2025 年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实施方案》

《财务评估报告》 指
《2025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（六十一期）—深圳市宝

安区 2025 年老旧小区改造项目财务评估报告》

《信用评级报告》 指
《2025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（六十一期）信用评级报

告》

募投项目/本项目 指
深圳市宝安区 2025 年老旧小区改造项目，包括 17 个子

项目

本所 指 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

新世纪评级 指 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

中天正和 指 中天正和会计师事务所（广东）有限公司

《预算法》 指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

国函〔1988〕121 号文 指 《国务院关于深圳市在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的批复》

国发〔2014〕43 号文 指 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》

财预〔2015〕225 号文 指 《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》

财预〔2016〕155 号文 指 《关于印发〈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

财预〔2017〕89 号文 指
《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

项债券品种的通知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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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预〔2018〕209 号文 指
《关于印发〈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（试行）〉的

通知》

厅字〔2019〕33 号文 指
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做好地方政

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》

财库〔2020〕36 号 指 《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》

财库〔2020〕43 号文 指 《关于印发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

元 指 人民币/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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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

关于

2025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（六十一期）

—深圳市宝安区 2025 年老旧小区改造项目

之

法律意见书

（2025）广和专字第 0526 号

深圳市宝安区财政局：

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接受区财政局委托，指派陈秀盈律

师、杜珊律师作为本期专项债券发行事项的专项法律顾问，

对本期债券发行出具本法律意见书。

重要提示及声明

1. 本所律师依据《预算法》、国发〔2014〕43 号文、

财预〔2017〕89 号文、财预〔2016〕155 号文、财预〔2015〕

225 号文及厅字〔2019〕33 号文等法律、法规、部门规章、

地方政府规章以及政策文件，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之前

存在的事实，并根据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、道德规范和

勤勉尽职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。

2.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

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法律、法规和规则指引发表法律意见；

本所律师认定某些事项是否合法有效，是以该等事项发生之

时所应适用的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为依据，同时充分考

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给予的有关批准、确认；本所律师已严

格履行法定职责，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，对本次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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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，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。

3.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、发

行人、项目中介机构及其他有关机构向本所律师提供的相关

文件和材料；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独立证

据支持的事实，本所律师依赖有关政府部门、发行人、项目

中介机构及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作判断。本所谨假

设发行人及项目中介机构已向本所全面、客观地介绍事实情

况，并向本所提供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需的全部原始书面

材料、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，且提供的文件和资料均为真实

的、完整的、准确的，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重大遗漏；其中提供的材料为副本材料或复印件的，其正本

与副本、原件与复印件一致，所有文件上的签字、签章和图

章均真实。本所同意将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发行备案的法律

文件之一，随同其他材料一同报送；愿意作为公开披露文件，

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4.本所以及承办律师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除本次发行

委托关系以外的任何影响独立判断的关联关系，并在本次发

行出具法律意见书过程中恪守诚信原则，保证出具的法律意

见书独立客观。

5.本所律师仅就发行人本次发行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

行核查，不对有关信用评级、收益和融资平衡方案、收益和

融资平衡方案财务评估咨询报告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。本法

律意见书中涉及信用评级、收益和融资平衡方案、收益和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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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平衡方案财务评估咨询报告等内容时，均为严格按照有关

中介机构出具的文件引述，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

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。

6.本所律师同意发行人部分或全部在发行文件中自行

引用法律意见书的内容，但发行人作上述引用时，不得因引

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。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

次发行之目的使用，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。

基于上述，本所律师出具法律意见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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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次发行

（一）本次发行的概况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本次发行的主体为深圳市人民政府，

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 9,900 万元，专项用于深圳市宝安区

2025 年老旧小区改造项目，包括 17 个子项目，具体如下：

序号 所属街道 子项目名称

1

西乡街道

西乡街道碧海湾花园等三个老旧小区改造工程

2
西乡街道鸣乐花园等四个老旧小区改造工程

3
西乡街道桃源居 12 区老旧小区改造工程

4
西乡街道富瑰园等两个老旧小区改造工程

5
福永街道 福永街道福永花园等六个老旧小区改造工程

6

新安街道

新安街道新安园等七个老旧小区改造工程

7
新安街道海信花园等八个老旧小区改造工程

8
新安街道海天花园等五个老旧小区改造工程

9
新安街道创业二村等三个老旧小区改造工程

10
新安街道雅豪轩、泰华大厦老旧小区改造工程

11
新安街道宝乐花园等七个老旧小区改造工程

12
新安街道富华花园老旧小区改造工程

13
新安街道新城花园、新锦安雅园老旧小区改造工程

14
新安街道天源花园等六个老旧小区改造工程

15
新安街道中商花园等五个老旧小区改造工程

16
新安街道洪浪居等十个老旧小区改造工程

17
新安街道宝雅花园等五个老旧小区改造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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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预算法》、财预〔2016〕155 号文、国函〔1988〕

121 号文、财预〔2017〕89 号文等相关规定，深圳市人民政

府具备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主体资格。

（二）本次发行的额度

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有关材料，深圳市财政局下达宝安区

2025 年第二批新增债务限额为 21.5 亿元。

综上，本所认为：（1）发行人具备发行地方政府专项

债券的主体资格；（2）本次发行的额度在市财政局下达的

宝安区 2025 年第二批新增债务额度内。

二、项目主体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募投项目主管部门为区住建局，本

次募投项目中各子项目由各自所属街道办事处负责实施。

（一）项目主体情况

根据全国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数据服务中心（网

址：https://www.cods.org.cn）公示信息，区住建局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为 1144030600755054XN，机构类型为机关，机

构地址为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甲岸路 17 号。

根据全国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数据服务中心（网

址：https://www.cods.org.cn）公示信息及《统一社会信

用代 码证书 》， 西乡街 道办统 一社 会信用 代码为

11440306K31734854N，机构类型为机关，机构地址为深圳市

宝安区西乡街道宝民二路 108 号。

根据全国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数据服务中心（网

址：https://www.cods.org.cn）公示信息，福永街道办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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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114403060075505159，机构类型为机关，

机构地址为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福永大道 303 号。

根据全国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数据服务中心（网

址：https://www.cods.org.cn）公示信息及《统一社会信

用代码证书》，新安街道办事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

11440306007544115P，机构类型为机关，机构地址为深圳市

宝安区新安街道 29 区宝民一路 202-8 号。

（二）实施项目的主体资格

根 据 深 圳 市 宝 安 区 人 民 政 府 网 站

（https://www.baoan.gov.cn/）之区住建局主要职能概况，

区住建局的职能主要包括：“（五）负责拟订工程建设、勘

察设计、燃气、物业管理等行业以及装配式建筑、建筑节能、

绿色建筑的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，经批准后组织实施。统筹

我区工程建设标准化管理工作。（十四）协调和指导宜居城

市建设。（十七）完成区委、区政府和上级部门交办的其他

任务。”

根 据 深 圳 市 宝 安 区 人 民 政 府 网 站

（https://www.baoan.gov.cn/）之宝安区西乡街道办机构

概况，西乡街道办为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，主

要职能包括（一）宣传和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，执

行党中央、上级党组织的决策部署，执行市、区政府的决定、

命令、指示；（十一）参与城市建设和更新改造工作；（十

七）承办区委、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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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 据 深 圳 市 宝 安 区 人 民 政 府 网 站

（https://www.baoan.gov.cn/）之宝安区福永街道办机构

概况，福永街道办为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，主

要职能包括（一）宣传和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，执

行党中央、上级党组织的决策部署，执行市、区政府的决定、

命令、指示；（十一）参与城市建设和更新改造工作；（十

七）承办区委、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根 据 深 圳 市 宝 安 区 人 民 政 府 网 站

（https://www.baoan.gov.cn/）之宝安区新安街道办机构

概况，新安街道办为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，主

要职能包括（一）宣传和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，执

行党中央、上级党组织的决策部署，执行市、区政府的决定、

命令、指示；（十一）参与城市建设和更新改造工作；（十

七）承办区委、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综上，本所认为：（1）区住建局、西乡街道办、福永

街道办、新安街道办均为独立的机关法人，依法有效存续；

（2）实施主体具备实施对应的募投项目的主体资格。

三、本次发行对应的募投项目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本次募投项目为深圳市宝安区 2025

年老旧小区改造项目，各子项目具体情况如下：

（一）西乡街道碧海湾花园等三个老旧小区改造工程

1.项目概述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本项目按照《深圳市城镇老旧小区

改造建设技术指引（试行）》对西乡街道海湾花园、雅涛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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园、宝城花园，共三个老旧小区实施基础类为主、完善类为

辅的改造；共 24 栋 67 个单元住宅，1,111 户，总建筑面积

89,357.02 平方米，总占地约 60,360 平方米。其中，碧海湾

花园建筑面积 42,249.72 平方米，占地面积约 32,000 平方

米，共15栋，30个单元，478户；雅涛花园建筑面积26,407.30

平方米，占地面积约 23,000 平方米，共 5 栋，21 个单元，

409 户；宝城花园建筑面积 20,700 平方米，占地面积约 5,360

平方米，共 4 栋，16 个单元，224 户。

建设内容主要包括：基础类（楼道整修、屋面整修、外

墙修缮、给排水设施、供配电设施、弱电设施、安防设施、

消防设施、环卫设施、照明设施等）、完善类（建筑外窗修

缮、小区围墙整治、标识系统改造，公共晾晒区改造、公共

活动场地改造等）。

2.项目已取得批复

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该子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

下：

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

1

《深圳市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

西乡街道碧海湾花园等三个老旧小

区改造工程项目总概算的批复》

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
宝发改概算

〔2025〕72 号

（二）西乡街道鸣乐花园等四个老旧小区改造工程

1.项目概述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本项目按照《深圳市城镇老旧小区

改造建设技术指引（试行）》对西乡街道鸣乐花园、永安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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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城、海涛居、颐合花园等四个老旧小区实施基础类为主、

完善类为辅的改造。共 29 栋 54 个单元住宅，937 户，总建

筑面积 79,449.05 平方米，总占地 40,606 平方米。其中，

鸣乐花园建筑面积 35,064.50 平方米，占地面积 24,276 平

方米，共 23 栋，39 个单元，483 户；永安商业城建筑面积

20,920.17 平方米，占地面积 6,405 平方米，共 1 栋，1 个

单元，178 户；海涛居建筑面积 5,251 平方米，占地面积 2,378

平方米，共 1 栋，6 个单元，84 户；颐合花园建筑面积

18,213.38 平方米，占地面积 7,547 平方米，共 4 栋，8 个

单元，192 户。

建设内容主要包括：基础类（楼道整修、屋面整修、外

墙修缮、给排水设施、弱电设施、安防设施、消防设施、照

明设施等）、完善类（小区大门及围墙改造等）。

2.项目已取得批复情况

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该子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

下：

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

1

《深圳市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

西乡街道鸣乐花园等四个老旧小区

改造工程项目总概算的批复》

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
宝发改概算

〔2025〕69 号

（三）西乡街道桃源居 12 区老旧小区改造工程

1.项目概述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本项目拟参照《深圳市城镇老旧小

区改造建设技术指引（试行）》对西乡街道桃源居 12 区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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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区域实施基础类、完善类改造。项目占地面积 41,237 平

方米，住宅部分建筑面积 60,939.68 平方米，共 11 栋住宅，

共有 684 户。

建设内容主要包括：基础类（楼道整修、屋面防水、外

墙修缮、给排水设施、弱电设施、安防设施、消防设施、照

明设施等）、完善类（公共空间改造、停车设施整治、体育

健身及儿童友好设施等）。

2.项目已取得批复

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该子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

下：

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

1

《深圳市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

西乡街道桃源居 12区老旧小区改造

工程项目总概算的批复》

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
宝发改概算

〔2025〕53 号

（四）西乡街道富瑰园等两个老旧小区改造工程

1.项目概述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本项目拟参照《深圳市城镇老旧小

区改造建设技术指引（试行》》对西乡街道富瑰园、兴华花

园，共两个老旧小区实施基础类为主、完善类为辅的改造，

共 21 栋住宅，总建筑面积约 112,197 平方米，总占地约

45,374 平方米。其中，富瑰园建筑面积约 74,429 平方米，

占地面积约 37,000 平方米，共 14 栋住宅楼，21 个单元，688

户；兴华花园建筑面积约 37,768 平方米，占地面积约 8,374

平方米，共 7 栋住宅楼，407 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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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内容主要包括：基础类（楼道整修、屋面整修、外

墙修缮、给排水设施、弱电设施、安防设施、消防设施、环

卫设施、照明设施、公共烟道设施等）、完善类（小区围墙

整治、标识系统改造、停车设施整治、公共晾晒区改造、体

育健身及儿童友好设施等）。

2.项目已取得批复

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该子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

下：

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

1

《深圳市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

西乡街道富瑰园等两个老旧小区改

造工程项目总概算的批复》

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
宝发改概算

〔2025〕63 号

（五）福永街道福永花园等六个老旧小区改造工程

1.项目概述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本项目按照《深圳市城镇老旧小区

改造建设技术指引（试行）》对福永街道福永花园小区、福

永花苑小区、发兴楼小区、福华大厦小区、福源宇昊苑小区

及机场边检大院住宅楼小区等六个老旧小区实施基础类为

主、完善类为辅的改造，共10栋住宅，总占地面积约32,130.6

平方米、总建筑面积约 78,005.61 平方米。其中，福永花园

占地面积约 1,919.08 平方米、建筑面积约 8,511.00 平方米，

共 2 栋楼、90 户；发兴楼占地面积约 735.77 平方米、建筑

面积约 5,417.00 平方米，共 1 栋楼、56 户；福华大厦占地

面积约 1,802.64 平方米、建筑面积约 15,167.00 平方米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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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 1 栋楼、120 户；福源宇昊苑占地面积约 1,424.03 平方米、

建筑面积约 5,552.67 平方米，共 1 栋楼、32 户；福永花苑

占地面积约 12,496.22 平方米、建筑面积约 36,041.74 平方

米，共 3 栋楼、576 户；机场边检大院住宅楼占地面积约

13,752.86 平方米、建筑面积约 7,316.20 平方米，共 2 栋楼、

135 户。

建设内容主要包括：基础类（楼道整修、屋面整修、外

墙修缮、给排水设施、供配电设施、弱电设施、安防设施、

消防设施、环卫设施、照明设施等）、完善类（公共空间改

造、标识系统改造、体育健身设施等）。

2.项目已取得批复

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该子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

下：

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

1

《深圳市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福

永街道福永花园等六个老旧小区改造

工程项目总概算的批复》

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
宝发改概算〔2025〕

68 号

（六）新安街道新安园等七个老旧小区改造工程

1.项目概述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本项目涉及改造新安园等七个老旧

小区，占地面积约 4.7 万平方米、总建筑面积约 14.2 万平

方米，共 24 栋建筑。其中，新安园建成于 1998 年，占地面

积约 5,740 平方米、建筑面积约 16,220.02 平方米，共 3 栋

楼；碧涛阁建成于 1995 年，占地面积约 6,118 平方米、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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筑面积约 16,005.63 平方米，共 3 栋楼；富通苑建成于 1999

年，占地面积约 6,398 平方米、建筑面积约 25,224.90 平方

米，共 4 栋楼；宝华花园建成于 1999 年，占地面积约 5,562

平方米、建筑面积约 17,347.91 平方米，共 2 栋楼；景富苑

建成于 2000 年，占地面积约 5,991 平方米、建筑面积约

19,578.36 平方米，共 3 栋楼；广信花园建成于 2003 年，占

地面积约 10,264 平方米、建筑面积约 28,808.74 平方米，

共 4 栋楼；群贤花园建成于 1998 年，占地面积约 6,583 平

方米、建筑面积约 18,741.73 平方米，共 5 栋楼。本项目拟

对七个小区住宅部分公共区域实施以基础类为主、完善类为

辅的改造。

主要建设内容：基础类（楼道整修、外墙修缮、屋面整

修、给排水设施、供配电设施、弱电设施、消防设施、照明

设施、安防设施、环卫设施等）、完善类（围墙改造、标识

系统改造、公共空间改造等）。

2.项目已取得批复

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该子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

下：

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

1

《深圳市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

新安街道新安园等七个老旧小区改

造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

复》

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
宝发改可研

〔2025〕19 号

（七）新安街道海信花园等八个老旧小区改造工程

1.项目概述



法律意见书

14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本项目涉及改造海信花园等 8 个老

旧小区，总占地面积约 2.5 万平方米、总建筑面积约 11.13

万平方米，共 14 栋建筑。其中，海信花园建成于 1992 年，

共有 3 栋建筑，占地面积 3,568 平方米，建筑面积 8,582.57

平方米，100 户居民；翡翠华庭建成于 2003 年，共 1 栋建筑，

占地面积 7,485 平方米，建筑面积 26,737.55 平方米，136

户居民；大观花园建成于 1993 年，共 2 栋建筑，占地面积

2,768 平方米，建筑面积 11,670.82 平方米，100 户居民；

宝河大厦建成于 1992 年，共 3 栋建筑，占地面积 4,800 平

方米，建筑面积 38,062.17 平方米，415 户居民；广三保综

合楼建成于 1993 年，共 2 栋建筑，占地面积 740 平方米，

建筑面积 4,102.52 平方米，31 户居民；河滨阁建成于 1993

年，共 1 栋建筑，占地面积 1,806 平方米，建筑面积 4,200.11

平方米，43 户居民；新安湖综合楼建成于 1993 年，共 1 栋

建筑，占地面积 2,000 平方米，建筑面积 4,593.85 平方米，

35 户居民；裕宝大厦建成于 1993 年，共 1 栋建筑，占地面

积 2,083 平方米，建筑面积 13,372.1 平方米，213 户居民。

本项目拟对上述八个小区住宅部分公共区域实施以基础类

为主、完善类为辅的改造。

建设内容主要包括：基础类（楼道整修、外墙修缮、屋

面整修、给排水设施、供配电设施、弱电设施、消防设施、

照明设施、安防设施、环卫设施等）、完善类（标识系统改

造、无障碍及适老化设施、公共空间改造等）。

2.项目已取得批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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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该子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

下：

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

1

《深圳市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

新安街道海信花园等八个老旧小区

改造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

复》

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
宝发改可研

〔2025〕27 号

（八）新安街道海天花园等五个老旧小区改造工程

1.项目概述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本项目拟实施改造海天花园等五个

老旧小区，总占地面积约 46,883.52 平方米、总建筑面积约

113,477.96 平方米。其中，海天花园占地面积约 12,651.67

平方米，建筑面积约 23,953.00 平方米，共 8 栋住宅楼，280

户居民；海滨城广场二期占地面积约 9,775.47 平方米，建

筑面积约 29,058 平方米，共 2 栋住宅楼，266 户居民；泰华

苑占地面积约 11,609 平方米，建筑面积约 19,797.25 平方

米，共 3 栋住宅楼，256 户居民；庆华花园占地面积约

7,476.90 平方米，建筑面积约 16,317.71 平方米，共 4 栋住

宅楼，144 户居民；石鸿花园占地面积约 5,370.48 平方米，

建筑面积约 24,352.00 平方米，共 1 栋住宅楼，212 户居民。

本项目拟对以上五个小区住宅部分公共区域实施以基础类

为主、完善类为辅的改造。

主要建设内容：楼道整修、屋面整修、外墙修缮、给排

水设施、供配电设施、弱电设施、安防设施、消防设施、环

卫设施、照明设施等基础类改造内容；以及标识系统改造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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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空间改造、体育健身及儿童友好设施、无障碍及适老化

设施等完善类改造内容。

2.项目已取得批复

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该子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

下：

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

1

《深圳市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

新安街道海天花园等五个老旧小区

改造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

复》

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
宝发改可研

〔2025〕23 号

（九）新安街道创业二村等三个老旧小区改造工程

1.项目概述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本项目涉及改造创业二村等三个老

旧小区，总占地面积约56,426平方米、总建筑面积约128,879

平方米。其中，创业二村占地面积约 43,222 平方米、建筑

面积约 93,000 平方米，共 20 栋住宅楼、960 户；74 区商住

楼占地面积约 10,377 平方米、建筑面积约 30,720 平方米，

共 7 栋住宅楼、384 户；九区 11 栋占地面积约 2,827 平方米、

建筑面积约 5,159 平方米，共 1 栋住宅楼、60 户。本项目拟

对以上三个小区住宅部分公共区域实施以基础类为主、完善

类为辅的改造。

建设内容主要包括：基础类（楼道整修、屋面整修、外

墙修缮、给排水设施、弱电设施、安防设施改造、消防设施、

照明设施、环卫设施等）、完善类（标识系统改造、公共空

间改造等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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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项目已取得批复

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该子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

下：

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

1

《深圳市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

新安街道创业二村等三个老旧小区

改造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

复》

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
宝发改可研

〔2025〕34 号

（十）新安街道雅豪轩、泰华大厦老旧小区改造工程

1.项目概述

本项目涉及改造雅豪轩、泰华大厦两个老旧小区，总占

地面积约 49,478.00 平方米、总建筑面积约 174,959.31 平

方米。其中，雅豪轩占地面积约 46,200.00 平方米，建筑面

积约 137,061.31 平方米，共 14 栋住宅楼，1,046 户；泰华

大厦占地面积约 3,278.00 平方米，4～26 层住宅建筑面积约

37,898.00 平方米，共 1 栋商住楼，370 户。本项目拟对以

上两个小区住宅部分公共区域实施以基础类为主、完善类为

辅的改造。

2.主要建设内容：楼道整修、屋面整修、外墙修缮、给

排水设施、弱电设施、安防设施、消防设施、照明设施等基

础类改造内容；以及体育健身及儿童友好设施等完善类改造

内容。项目已取得批复

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该子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

下：

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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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《深圳市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

新安街道雅豪轩、泰华大厦老旧小

区改造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

批复》

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
宝发改可研

〔2024〕38 号

（十一）新安街道宝乐花园等七个老旧小区改造工程

1.项目概述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本项目涉及改造宝乐花园等七个老

旧小区。其中，裕安楼占地面积约 6,416 平方米、建筑面积

约 23,472 平方米，共 8 栋住宅楼、118 户；32 区商住楼住

宅小区占地面积约 6,257 平方米、建筑面积约 16,422 平方

米，共 4 栋住宅楼、150 户；宝乐花园占地面积约 6,200 平

方米、建筑面积约 13,300 平方米，共 3 栋住宅楼、143 户；

29 区富安楼占地面积约 3,325.6 平方米、建筑面积约 8,593

平方米，共 1 栋住宅楼、52 户；泰华花园占地面积约 8,068.3

平方米、建筑面积约 21,406 平方米，共 3 栋住宅楼、232 户；

雅景居占地面积约 9,804 平方米、建筑面积约 23,693 平方

米，共 5 栋住宅楼、259 户；雅兰亭占地面积约 15,926 平方

米、建筑面积约 38,000 平方米，共 7 栋住宅楼、450 户。本

项目拟对该小区住宅部分公共区域实施以基础类为主、完善

类为辅的改造。

主要建设内容：基础类（楼道整修、外墙修缮、屋面整

修、给排水设施、供配电设施、弱电设施、消防设施、照明

设施、安防设施、环卫设施等）、完善类（围墙改造、既有

植被改造、标识系统改造、公共空间改造等）。

2.项目已取得批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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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该子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

下：

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

1

《深圳市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

新安街道宝乐花园等七个老旧小区

改造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

复》

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
宝发改可研

〔2025〕22 号

（十二）新安街道富华花园老旧小区改造工程

1.项目概述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富华花园住宅小区总占地面积约

7,462.16 平方米、总建筑面积约 22,063.7 平方米，共 2 栋

建筑（6 座塔楼），250 户。本项目对富华花园住宅部分公

共区域实施基础类为主、完善类为辅的改造。

主要建设内容：基础类（楼道整修、外墙修缮、屋面整

修、给排水设施、供配电设施、弱电设施、消防设施、照明

设施、安防设施、环卫设施、结构加固等）、完善类（围墙

改造、标识系统改造、公共空间改造等）。

2.项目已取得批复

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该子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

下：

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

1

《深圳市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

新安街道富华花园老旧小区改造工

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》

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
宝发改可研

〔2025〕31 号

（十三）新安街道新城花园、新锦安雅园老旧小区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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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项目概述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本项目建设包括新城花园、新锦安

雅园，共 12 栋住宅，总建筑面积约 93,135.4 平方米，总占

地约 2.66 万平方米。其中，新城花园建筑面积 16,341 平方

米，占地面积 1,334 平方米，共 4 栋住宅楼，224 户；新锦

安雅园建筑面积 76,794.40 平方米，占地面积 25,219.93 平

方米，共 8 栋住宅楼，549 户。本项目拟对以上两个小区住

宅部分公共区域实施基础类为主、完善类为辅的改造。

建设内容主要包括：基础类（楼道整修、屋面整修、外

墙修缮、给排水设施、弱电设施、安防设施、消防设施、环

卫设施、照明设施、公共烟道设施等）、完善类（无障碍及

适老化设施、标识系统改造、公共晾晒区改造、体育健身及

儿童友好设施等）。

2.项目已取得批复

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该子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

下：

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

1

《深圳市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

新安街道新城花园、新锦安雅园老

旧小区改造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

告的批复》

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
宝发改可研

〔2025〕29 号

（十四）新安街道天源花园等六个老旧小区改造工程

1.项目概述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本项目涉及改造天源花园、35 区商

住楼、中信安华综合商住楼、裕华花园、粮食局宿舍、31 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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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进一路 162 号等六个老旧小区，总占地面积约 23,327 平

方米，住宅建筑面积约 93,407 平方米。其中：天源花园占

地面积 5,787 平方米，总建筑面积 20,803 平方米，其中商

业面积 3,289 平方米，住宅建筑面积 17,514 平方米，共有 4

栋住宅楼、242 户。35 区商住楼占地面积 7,648 平方米，住

宅建筑面积 45,409 平方米，小区共有 9 栋住宅楼、518 户。

35 区中信安华综合商住楼占地面积为 2,927 平方米，总建筑

面积为 10,460 平方米，其中商业面积 1,482 平方米，住宅

建筑面积 8,978 平方米，共有 1 住宅楼、97 户。裕华花园占

地面积 5,663 平方米，建筑面积 17,100 平方米，共 2 栋住

宅楼、190 户。粮食局宿舍占地面积 857 平方米，总建筑面

积为 2,856 平方米，其中商业面积 627 平方米，住宅建筑面

积 2,229 平方米，共有 1 栋住宅楼、18 户。31 区前进路 162

号占地面积 445 平方米，建筑面积 2,177 平方米，共有 1 栋

住宅楼、20 户。本项目拟对上述六个小区住宅部分公共区域

实施以基础类为主、完善类为辅的改造。

建设内容主要包括：基础类（楼道整修、外墙修缮、屋

面整修、给排水设施、弱电设施、安防设施、消防设施、照

明设施、环卫设施等）、完善类（无障碍及适老化设施、围

墙改造、标识系统改造、公共晾晒区改造等）。

2.项目已取得批复

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该子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

下：

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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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《深圳市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

新安街道天源花园等六个老旧小区

改造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

复》

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
宝发改可研

〔2025〕28 号

（十五）新安街道中商花园等五个老旧小区改造工程

1.项目概述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本项目涉及改造中商花园等五个老

旧小区，总占地面积约 42,140.32 平方米、总建筑面积约

99,279.26 平方米。其中，中商花园占地面积约 19,049.77

平方米、建筑面积约 51,114.34 平方米，共 4 栋住宅楼、483

户；中怡名苑占地面积约 5,207.89 平方米、建筑面积约

12,206.24 平方米，共 2 栋住宅楼、112 户；富铭花园占地

面积约 3,454.00 平方米、建筑面积约 7,549.47 平方米，共

1 栋住宅楼、120 户；新厦苑占地面积约 5,928.66 平方米、

建筑面积约 13,725.45 平方米，共 1 栋住宅楼、163 户；富

盛苑占地面积约 8,500.00 平方米，建筑面积约 14,683.76

平方米，共 3 栋住宅楼、181 户。本项目拟对以上五个小区

住宅部分公共区域实施以基础类为主、完善类为辅的改造。

建设内容主要包括：楼道整修、屋面整修、外墙修缮、

给排水设施、供配电设施、弱电设施、安防设施、消防设施、

环卫设施、照明设施等基础类改造内容；以及小区公共空间

改造、标识系统改造、无障碍及适老化设施、体育健身及儿

童友好设施等完善类改造内容。

2.项目已取得批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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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该子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

下：

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

1

《深圳市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

新安街道中商花园等五个老旧小区

改造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

复》

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
宝发改可研

〔2025〕30 号

（十六）新安街道洪浪居等十个老旧小区改造工程

1.项目概述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本项目涉及改造洪浪居等十个老旧

小区，总占地面积约 44,505.25 平方米、总建筑面积约

111,017.00 平方米。其中，泰华商业城占地面积约 5,751.05

平方米，建筑面积约 10,361.00 平方米，共 4 栋住宅楼，96

户居民；安华公司住宅楼占地面积约 2,339.34 平方米，建

筑面积约 4,188 平方米，共 2 栋住宅楼，48 户居民；华苑楼

占地面积约 724.97 平方米，建筑面积约 2,377.00 平方米，

共 1 栋住宅楼，32 户居民；泛华苑占地面积约 3,361.75 平

方米，建筑面积约 11,679.00 平方米，共 2 栋住宅楼，84 户

居民；国通大厦占地面积约 5,709.00 平方米，建筑面积约

10,000.00 平方米，共 3 栋住宅楼，84 户居民；兴安楼占地

面积约 4,087.19 平方米，建筑面积约 13,004.00 平方米，

共 2 栋住宅楼，136 户居民；丰华苑占地面积约 10,697.00

平方米，建筑面积约 25,594.00 平方米，共 2 栋住宅楼，220

户居民；惠中家属楼占地面积约 2,416.23 平方米，建筑面

积约 4,800.00 平方米，共 2 栋住宅楼，55 户居民；洪浪居



法律意见书

24

占地面积约 3532.68 平方米，建筑面积约 8,370.00 平方米，

共 2 栋住宅楼，72 户居民；新安路东北侧员工宿舍 G 栋/H

栋占地面积约 5,886.04 平方米，建筑面积约 20,644.00 平

方米，共 2 栋住宅楼，626 户居民。本项目拟对以上十个小

区住宅部分公共区域实施以基础类为主、完善类为辅的改造。

建设内容主要包括：楼道整修、屋面整修、外墙修缮、

给排水设施、供配电设施、弱电设施、安防设施、消防设施、

环卫设施、照明设施等基础类改造内容；以及标识系统改造、

公共空间改造、体育健身及儿童友好设施等完善类改造内容。

2.项目已取得批复

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该子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

下：

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

1

《深圳市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

新安街道洪浪居等十个老旧小区改

造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

复》

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
宝发改可研

〔2025〕20 号

（十七）新安街道宝雅花园等五个老旧小区改造工程

1.项目概述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本项目涉及改造宝雅花园等五个老

旧小区，总占地面积约 69,701.3 平方米，总建筑面积约

116,282.5 平方米。其中：宝雅花园占地面积 18,288.5 平方

米，建筑面积 36,200 平方米，建筑楼栋 3 栋，户数 362 户；

区城管局大院宿舍占地面积约 1,500 平方米，建筑面积约

11,900 平方米，建筑楼栋 4 栋，户数 109 户；18 区洪浪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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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占地面积约 28,300 平方米，建筑面积约 45,569.8 平方米，

建筑楼栋 21 栋，户数 479 户；14 区住宅小区占地面积约

13,158 平方米，建筑面积约 11,712.7 平方米。建筑楼栋 8

栋，户数 122 户；4 区常委楼占地面积约 8,454.8 平方米，

建筑面积约 10,900 平方米，建筑楼栋 8 栋，户数 118 户。

本项目拟对以上五个小区住宅部分公共区域实施基础类为

主、完善类为辅的改造。

主要建设内容：基础类（楼道整修、屋面整修、外墙修

缮、给排水设施、供配电设施、弱电设施、安防设施、消防

设施、环卫设施、照明设施等）、完善类（小区标识系统改

造等）。

2.项目已取得批复

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该子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

下：

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

1

《深圳市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

新安街道宝雅花园等五个老旧小区

改造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

复》

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
宝发改可研

〔2025〕32 号

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发行对应的募投项目已

取得了立项等相关批复。

四、资金筹措方案及预期收益来源

（一）资金筹集方案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本项目的开发建设总成本为 62,717

万元，建设资金来源为政府财政资金，并采用发行专项债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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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式募集资金，由于债券发行产生费用，因此本项目开发建

设总投资额调整为 62,943 万元。拟投入项目财政资金调整

为 53,043 万元，占调整后总投资估算的 84.27%；为保障项

目建设期间资金需求，募投项目计划通过发行本期债券募集

资金 9,900 万元。

（二）预期收益来源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为保障本项目还本付息，拟在还本

付息年份内，安排宝安区辖区内的充电桩收入、政府补贴收

入作为债券还本付息期内的主要来源。

（三）项目融资与收益平衡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“本次募投项目预计债券本金资金

覆盖率可达到 1.35，债券本息资金覆盖率可达到 1.26，债

券本息资金覆盖倍数可达到 1.25。在收入或债券利率在±

20%范围内浮动变化时，债券本息资金覆盖率、债券本息资

金覆盖倍数仍然大于 1，项目具备一定的抗风险能力。”

根据《资本平衡方案》披露：“本项目预计债券本金资

金覆盖率可达到 1.35，债券本息资金覆盖率可达到 1.26，

债券本息资金覆盖倍数可达到 1.25”此外，“本项目在收益

下降 20%或债券利率上升 20%时，项目收益仍能覆盖债券的

还本付息，项目具备一定的抗风险能力。”

五、发行文件及发行有关机构

（一）评级报告

新世纪评级就本期专项债券出具了《信用评级报告》，

评定本次发行的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 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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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关于新世纪评级的公

示信息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公示信息（截至

2025 年 9 月 30 日最后查询日），新世纪评级于 2007 年 9 月

30 日获得证监会《关于核准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

限公司从事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务的批复》（证监机构字

〔2007〕250 号），取得从事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务资质；

2024 年 4 月 30 日，新世纪评级已完成 2023 年度证券评级机

构备案。

（二）法律意见书

本所是经广东省司法厅批准设立并合法存续的合伙制

律师事务所，现持有《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》（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号为：31440000G3478214XU）。经办律师陈秀盈、

杜珊均持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》。出具本法律意

见书的律所以及签字律师具备相关从业资格。

（三）财务评估咨询报告

中天正和就本次发行出具了《财务评估咨询报告》，认

为，未注意到本项目资金出现不能满足还本付息要求的情况。

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关于中天正和的公示

信息，中天正和持有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福田管理局核发

的《营业执照》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530000216529413X），

以及根据深圳市财政局于 2024 年 8 月 20 日核发的《会计师

事务所分所执业证书》（执业证书编号：47470448）。中天

正和为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且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会计师

事务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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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上，本所认为，为本次发行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均具

备为本次债券发行提供相关服务的相应资质。

六、项目风险提示

（一）项目工程相关风险

募投项目在工程项目建设期间，可能因项目设计方案变

化、项目单位的组织管理水平、资金到位情况、承建商的施

工技术及管理水平、工程事故等因素造成项目实施进度的延

迟，导致不能按时完成、工程投资增加。

（二）运营风险

募投项目收益来源主要是充电桩收入和政府补贴收入，

充电桩收入受市场影响较大，存在收益不及预期的风险。

（三）利率风险

在本期专项债券存续期内，受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状况、

国家宏观经济、金融货币政策以及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等因素

的影响，市场利率水平存在波动的可能性。市场利率的波动

可能使本期专项债券投资者的实际投资收益具有一定的不

确定性。

（四）政策风险

地方政府发行的专项债券，如果国家针对专项债券发行

政策进行调整，可能导致后续债券发行难以实现，进而影响

项目建设。

（五）流动性风险

本期专项债券发行后可以在银行间债券市场、上海证券

交易所市场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市场交易流通，银行间债券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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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、上海证券交易所市场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市场资金的供需

状况及投资者的投资偏好变化可能影响本期专项债券的流

动性，在转让时存在无法找到交易对象而存在一定的流动性

风险。

七、总体结论性意见

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：

1.本次发行的发行人具备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主

体资格，本次发行的额度在市财政局下达的宝安区 2025 年

第二批新增专项债务额度内。

2.项目主管部门为区住建局，由各个子项目所属街道办

负责实施，各单位具备实施募投项目的主体资格。

3.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用于的募投项目均取得相关批准

或批复，募投项目投入的资本金比例符合法律规定。

4.为本次发行提供信用评级服务、评估咨询服务、法律

顾问服务的专业机构均具备相关从业资质。

5.根据《资金平衡方案》关于项目预期收益与自求平衡

测算结果，本期专项债券满足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要

求，符合财预〔2017〕89 号文的规定。

6.《实施方案》对本次债券发行进行了事前绩效评估，

论证了项目合规性、筹资可行性、需求合理性、风险可控性

及绩效目标合理性等内容，符合财预〔2021〕61 号文规定。

7.本次发行的风险因素包含项目工程相关风险、运营风

险、利率风险及政策风险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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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法律意见书自本所盖章及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；本法

律意见书一式三份，本所留存一份，其余两份供发行人为本

次发行之目的而使用。

（正文完，下转签字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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